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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申请部分

	申请人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健康状况
	
	救助
类别
	
	银行账号
	

	家庭住址
	
	家庭类别
	□低保家庭        □特困人员家庭
□建档立卡脱贫户  □低保边缘家庭
□低收入家庭      □其他

	联系方式
	
	
	

	家庭成员基本情况
	姓名
	性别
	与申请人关系
	身份证号
	月收入
	户籍
性质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申请

救助

理由
	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二、审核部分

	村（居）

委会初审

意    见
	经本人申请和张榜公示，群众无异议。同意该户申请办理临时救助。

村（居）主任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

（公 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乡（镇）政府

（社工委）

审核（确认）

意     见
	经入户审查，申请人所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完整；经调查、核实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情况，该户符合临时救助条件。
乡镇人民政府（社工委）给予小金额救助（小写）：        元， 金额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  民政办主任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

乡镇主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（公 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	三、确认部分

	 县民政局

确认意见
	根据村（居）、乡（镇）社工委两级审核意见，同意给予该户临时救助，救助金额（小写）：        元， 金额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

（副）局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公 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需备材料：1.申请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、特困供养证、低保证、残疾证复印件；2.灾害、意外
事故相关证明材料；3.重大疾病出具诊断证明、药费票据复印件；4.救助类别指：重大疾病、灾害、意外事故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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